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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提要】垃圾費隨袋徵收實行四個月，日平均垃圾量 1,855 公噸，

與去年同期比較，垃圾減量比率達 39﹪；資源回收量平均每

日 204 公噸，較去年同期增加 130 公噸，回收率達 9.91﹪。 

    臺北市垃圾費原隨水費附徵，自 89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垃圾費隨袋徵收

新制，依實際垃圾產出量，以價制量，俾貫徹「污染者付費」之理念。經

過四個多月的執行，89 年 7 至 10 月平均每日垃圾量為 1,855 公噸（10 月

份更降至平均每日 1,664 公噸），較去年同期 3,061 公噸，減少 1,206 公噸，

垃圾減量比率達 39.40﹪；在掩埋場、焚化廠代處理廢棄物量部分，平均每

日為 999 公噸，較去年同期 874 公噸，增加 125 公噸（14.30﹪）；溝泥量方

面，因配合防汛作業而有消長，平均每日 206 公噸，較去年同期 157 公噸，

增加 49 公噸（31.21﹪）。 
    垃圾如未予分類回收而逕行掩埋或焚化，不但縮短掩埋場及焚化爐之

使用壽命，且部分含有害物質之垃圾，極易造成二次公害。有鑑於此，環

保局積極推動垃圾分類及各項資源回收工作，並期藉由資源回收系統的建

立，減少需要焚化及掩埋的垃圾量，達成生生不息的目標。故在資源回收

方面，89 年 7 至 10 月平均每日資源回收量為 204 公噸，較去年同期平均每

日回收 74 公噸，增加 130 公噸（1.76 倍），資源回收率（資源回收量占垃

圾量與回收量和之比率）達 9.91﹪，為去年同期回收率 2.37﹪之 4.2 倍。 
   垃圾費隨袋徵收實施以來已有明顯成效，環保局除持續規劃各項配套

措施，以期垃圾減量、資源回收日益精進外，並自 89 年 9 月 1 日起至 90

年 3 月底止，在全市 12 個行政區計 17 個里試辦「廚餘回收」，訓練市民將

廚餘的水份瀝乾後與其他一般垃圾分開回收，若試辦情形良好，將於 90 年

4 月起全面實施。依據環保局日前委託學術單位對試辦里民調查顯示，廚餘

分離清運試辦地區有八成五之民眾贊成明年全面實施，其中知道該里為廚

餘試辦里的民眾有 75﹪，而每天配合將廚餘與垃圾分開收集者占試辦里民

之 74﹪（即知道廚餘分離清運的民眾中有九成八配合分離清運）；另 26﹪

未將廚餘與垃圾分開收集者中則有四成一是覺得太麻煩，一成八表示不知

道如何做，亦有部分民眾回答不知道廚餘可以免費。綜觀廚餘分離清運仍

受大部分民眾肯定，環保局將進一步推動「廚餘做堆肥」，俾更加妥善處理

本市垃圾，進而達到「台北市更乾淨」的目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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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垃圾概況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公噸 

時 間 
垃圾量 資源回收量 代處理廢棄物量 溝泥量 

 平均每日  平均每日  平均每日  平均每日

85 年 1,260,147 3,443 14,435 39 193,236 528 91,984 251

86 年 1,193,511 3,270 26,729 73 169,552 465 97,756 268

87 年 1,030,682 2,824 24,726 68 443,606 1,215 79,358 217

88 年 1,069,201 2,929 26,482 73 292,556 802 68,058 186

 7-10月 376,529 3,061 9,139 74 107,478 874 19,255 157

89年1- 6月 533,546 2,932 15,695 86 149,821 823 33,796 186

89年7-10月 228,170 1,855 25,090 204 122,827 999 25,382 206

 7 月 57,627 1,859 6,541 211 31,478 1,015 6,577 212

8 月 63,822 2,059 6,546 211 30,595 987 6,591 213

9 月 55,145 1,838 6,364 212 30,535 1,018 6,132 204

10 月 51,576 1,664 5,639 182 30,218 975 6,082 196

資料來源：臺北市政府環保局。 

附    註：指各清潔隊、回收隊載運之一般家戶垃圾量與代運垃圾量總和，不含代清理廢棄物量、灰燼量、溝泥 

            量及廚餘。 

 


